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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公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本刊记者

2006年5月30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签署财政部令，公

布了《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6年7月

1日起施行。《办法》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行政事业资产

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促进我国国有资产管

理向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对维护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对保障和促进

各项事业发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要

求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办法》明确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各

部门、各单位的管理职责，全面规范了资产配置、使用、处

置等各个环节的管理，构建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从形

成、使用到处置全过程的有效监管体系。具体体现在：一是

明确了管理原则。即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资产管理

与财务管理相结合、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二

是理顺了管理体制。即各级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

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负责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实行综合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对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

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对本单位占有、使用

的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三是规范了配置程序。为了使资

产配置公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办法》在配置环节

规定了严格的控制原则和审批程序，体现了与预算管理的

紧密结合。对有规定配备标准的资产，要求按照标准进行配

备。对没有规定配备标准的资产，要求从实际需要出发，从

严控制，合理配备。能通过调剂解决的，原则上不允许重新

购置。《办法》规定，行政事业单位拟购置资产，必须由本

单位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务部门审核资产存量后，提出品

目、数量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同意，

各单位才可以将资产购置项目列入单位年度部门预算。四

是强化了使用管理。在资产使用环节，《办法》不但要求行

政事业单位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还建立了资产调剂

制度，着力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即对行政事业单位中超标配

置、低效运转或者长期闲置的国有资产，同级财政部门和事

业单位主管部门有权调剂使用或者处置。同时对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及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

资、担保等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控制和审批程序。五是加强了

处置管理。为了解决处置无序、资产流失的问题，明确了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内容和要求。即行政事业单位

处置国有资产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处置。
同时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应当按照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采取拍卖、招投标等方式进行。六是完善了收

入管理。《办法》规定，行政单位出租、出借和经营使用国有

资产形成的收入以及处置国有资产获得的收入归国家所有，

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

理；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益以及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和

担保等取得的收入应当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
随着《办法》的出台，财政部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全面加

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一是制定出台配套制度，建立健全行政事业资产管理

规章制度体系。财政部将根据《办法》确定的原则，研究制

定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的配置、使用、处置、评估、统计报告及特殊资

产管理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细化各个环节的管理，全面规范

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二是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财政部将制定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办法、设计资产清查报表体系、开发资产

清查软件，按照“整体设计、试点修正、全面铺开”三个步

骤，尽快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开展一次全面的清查，真

正摸清“家底”。
三是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财政部将开发建立全国行政事业资

产管理信息系统。以资产清查数据为依据，同时实时录入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增减变动情况，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建立起中央与地方、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

位之间的国有资产动态管理信息平台，以全面、及时掌握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信息，实现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从入口、使用到出口等各个环节的动态管理，提高行政事业

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
四是全面加强各环节监督管理。财政部将按照《办法》

的要求，认真履行各项职责，对资产配置、处置和产权变动

事项等认真审核、从严把关；对国有资产收入形成、征缴和

使用加强监督，严格管理；对资产调剂、产权界定、产权纠

纷调处等工作建章立制、全面推进，努力将《办法》的各项

规定落到实处。
五是指导推动地方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加强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按照《办法》要求，财政部将加强与地

方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加强业务指导和协

调，推动建立健全机构和人员；督促地方财政部门和主管部

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实际，

尽快研究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的具体办法，共同搞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政策导航
	财政部公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